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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瑜）今年以来，省医保局
持续开展医保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加大
对欺诈骗取医保基金行为的打击力度，依法
依规查处了一批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案
件。为发挥警示教育作用，形成有效震慑，
营造维护医保基金安全、自觉抵制违法违规
行为的社会氛围，省医保局通报九起违规使
用医保基金案例。

【案例一】海东市循化县查汗都斯乡马
一（化名）伙同马二（化名）冒用他人低保户
身份信息骗取医疗救助案

经查，循化县查汗都斯乡马一（化名）、
马二（化名）冒用他人低保户身份信息入院
治疗，骗取医疗救助费用 8.77 万元，数额巨
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经司法机关侦
查、审判，违法所得 8.77 万元依法退还，并
判处马一（化名）有期徒刑 1 年，缓刑 2 年
执行，并处罚金 3 万元，马二（化名）已死
亡。

【案例二】青海省精神病防治院违规使
用医保基金案

经查，该院存在重复收费、超医保限制
支付范围等违规行为。医保部门根据医保
服务协议及相关规定，责令改正，追回违规
费用 178.89 万元，对违反《医疗保障基金使
用监督管理条例》的行为罚款119.11万元。

【案例三】海东市民和县人民医院违规
使用医保基金案

经查，该院存在超医保限定支付结算、
超标准收费、重复收费、串换收费等违规行
为。医保部门根据医保服务协议及相关规
定，责令改正，追回违规费用 64.14 万元，对
违反《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的
行为罚款32.07万元。

【案例四】海西州人民医院违规使用医
保基金案

经查，该院存在超标准收费、重复收费、
分解收费、违反诊疗规范过度诊疗、超医保
限制支付范围等违规行为。医保部门根据
医保服务协议及相关规定，约谈警告医疗机
构负责人，追回违规费用 270.64 万元，对违
反《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的行
为罚款 98.47 万元，向行业主管部门通报违
规使用医疗保障基金情况。

【案例五】海西州德令哈长江医院违规
使用医保基金案

经查，该院存在超标准收费、重复收费、
分解收费、违反诊疗规范过度诊疗、超医保
限制支付范围等违规行为。医保部门根据
医保服务协议及相关规定，约谈警告医疗机
构负责人，追回违规费用 131.78 万元，对违
反《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的行
为罚款 51.82 万元，向行业主管部门通报违
规使用医疗保障基金情况。

【案例六】海西州德令哈润福便民大药
房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案

经查，该药店存在医保管理不到位、进
销存不符、超医保限定支付等违规行为。医
保部门根据医保服务协议及相关规定，约谈
警告机构负责人，追回违规费用14.29万元，
对违反《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
的行为罚款1.69万元。

【案例七】海南州贵德县人民医院违规
使用医保基金案

经查，该院存在重复收费、超标准收费、
串换收费、超医保支付范围等违规行为。医
保部门根据医保服务协议及相关规定，责令
改正，追回违规费用 54.37 万元，对违反《医
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的行为罚款
28.96万元。

【案例八】青海省新绿洲医药连锁有限
公司祁连太和堂大药房违规使用医保基金
案

经查，该药店存在串换收费、超医保限
定支付的违规行为。医保部门根据医保服
务协议及相关规定，责令改正，追回违规费
用 8.83 万元，对违反《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
督管理条例》的行为罚款10.6万元。

【案例九】玉树州人民医院违规使用医
保基金案

经查，该院存在重复收费、超医保限定
支付、超标准收费等违规行为。医保部门根
据医保服务协议及相关规定，约谈相关责任
人并限期改正，追回违规费用 213.23 万元，
对违反《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
的行为罚款 79.48 万元，向行业主管部门通
报违规使用医疗保障基金情况。

本报讯（记者 晴空）近年来，青海省检
察机关积极应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新形
势，坚决扛牢做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的政治责任，以个案预防为基础、以系统治
理为目标，聚焦高质效办案、聚焦精准帮
教、聚焦诉源治理、聚焦突出问题，多措并
举强力推进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

强化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的系统
把握，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未成年人犯
罪“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有机结合，2023
年以来，未成年被告人起诉后被判处 3 年
以上有期徒刑54 人，对附条件不起诉考验
期内违反规定、拒不悔改的，依法起诉 12
人。对主观恶性较轻的初犯、偶犯，或者因
家庭、校园、偶发矛盾引发的未成年人犯罪
案件，依法从宽，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依法不捕不诉、附条件不起诉。

创新“一站式”联合帮教矫治工作模

式，推动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体系建
设。西宁市检察院与团市委共同打造“西
宁市青少年关护接力站”，建立“检察+社
工+咨询师+志愿者”的多元化服务团队，
积极探索建立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
制，因人施策，因案施教，累计为全市 3381
名重点青少年建立关护五色档案，开展附
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 65 人，心理疏导 247
人（次），家庭教育147人（次），受益青少年
达3.8万余人。目前，全省检察机关已联合
团委构建37 个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引入社
工44人。

积极加强与妇联等相关部门的协作配
合，在检察院、妇联、社区建立多家家庭教
育指导站，实行“训诫+督促监护令+家庭
教育指导”模式，发出督促监护令 315 份、
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510 人（次），用检察监
督压实家庭教育责任，有力促进“甩手家

长”依法带娃。全省各级院通过专项工作、
督导检查、信息共享等方式，积极参与校园
安全专项整治，推动健全完善惩防性侵害、
性骚扰、校园欺凌机制。

部署开展“检爱同行 共护未来”法律
监督专项行动，排查特定场所 1014 家，发
现安全管理隐患 75 个，督促整改整顿 48
家，提出检察建议26件。办理宾馆、酒吧、
娱乐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等涉未公
益诉讼案件76 件，督促推动相关部门清查
整顿。联合网信、文旅等部门共同开展网
络安全专项检查，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
造清朗网络空间。

本报讯（记者 师晓琼）为全方位、多
角度宣传和解读《信访工作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进一步扩大《条例》的知晓度
和普及率，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
持续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
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5 月 17
日，在《条例》实施二周年之际，省委社会
工作部、省联席办、省信访局和市联席办、
市信访局联合各县（区）信访局、省市信访
工作联席会议相关成员单位 56 家部门，
在中心广场开展《条例》集中宣传日活动。

活动现场，各部门结合《条例》实施和

落实“五个法治化”“四个到位”要求，推广
运用法治化“路线图”和工作指南，通过设
立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悬挂横幅、发放
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积极开展宣传宣
讲、政策咨询，解答群众提问，并现场详细
解答群众较为关心的信访路径、受理流
程、答复环节等相关问题，向群众解答疑
问 738 条，发放《条例》读本及宣传折页等
资料 8000 余份，发放信访宣传品 2000 余
件。

据介绍，今后，全市信访部门将结合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
想，紧扣“135”施工路线图，以深入贯彻落
实《信访工作条例》和进一步推动信访工
作法治化走深走实为契机，在建立健全联
动协调工作机制、不断规范信访业务办
理、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等方面持续
发力，深入推动《条例》进乡村、进社区、进
学校、进企业、进机关，加大对信访工作法
治化“路线图”和工作指南的宣传宣讲力
度，全力打造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
面。

伴随着网购和物流的兴起，快递如今
已成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网购在方便
我们生活的同时，也随之产生新的问题。
商品在邮寄过程中遗失，或者被毁坏，发
生的快递服务合同纠纷，应当怎么处理？
究竟由谁负责赔偿呢？

案情简介：

西宁市湟中区多巴镇的李女士现居
住在陕西省某市，代理了一款保健品，因
资金紧张且连续几年受疫情影响效益一
般，急需用现金的她与代理方沟通一致后
决定退货。2023 年 3 月 9 日，李女士将两
箱单价 500 元共 20 盒，合计 10000 元的保
健品，跟往常的流程一样，交给了经常合
作的快递员，快递员打包后向李女士微信
发送快递单号，李女士支付单次运费 140
元。2023年3月14日9时，物品到达西宁

市城西区，因收件人当时无法领取，派件
员又联系到寄件人李女士，按照李女士指
示，将物品放在了指定位置，当天物流信
息显示“拍照签收，已签收”。2023年3月
27 日，案外人陈师傅取快递时，发现快递
已遗失。焦急的李女士要求快递公司照
价赔偿，快递公司表示李女士因未在寄件
时进行保价，根据快递公司的相关服务规
定，只能适用未保价条款，且李女士的物
品是否确实价值 10000 元不得而知，出于
对李女士的同情，最多愿意按照5倍运费
向其赔偿 1000 元。李女士对此结果表示
不满，沟通无果后一纸诉状将快递公司告
上了法庭。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女士与快递公司
之间确实形成了快递服务合同法律关
系。李女士邮寄的保健品顺利到达并放
在其授权的地点完成签收，一系列流程结
束后，此时李女士与快递公司的快递服务
合同已履行完毕。快递最终因收件人自
身原因未及时领取遗失，并非在运输过程
中毁损灭失，货物毁损、遗失的风险已从
快递公司转移至收件人。

实际取件时间在13天后，李女士及收
件人均无实际证据证明货物的遗失与快
递公司之间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作为经常
发货使用快递服务的李女士，在投递时明
知可以选择保价，但因长期与快递公司合
作，出于信任及侥幸心理，放弃保价条款。
李女士虽称其邮寄的保健品价值10000元，
但亦无证据证明。一未主动保价、二无证
据证明商品价值，快递公司无法按照10000
元赔偿李女士的损失。快递公司提供的该
公司国内快递服务协议及当事人陈述等证
据，清楚证明了在“完成签收”前未违反双
方达成的快递服务合同关系。因此，法院
认为，快递公司不存在过失及违约情形，李
女士亦不能证明其邮寄的物品价值，故依
法驳回了李女士的诉讼请求。判决生效

后，李女士未提起上诉。

法官说法：

现实生活中，快递丢失的情形主要分
为两种，一种是个人邮寄快递丢失，如本
案中李女士与快递公司即属于这种情形，
另外一种是自行网购时快递丢失。

在个人邮寄快递的情形下，寄件人直
接跟快递公司建立快递服务合同，我国快
递行业有两类，两者适用的法律是不同
的：一类是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及其提供邮
政服务的全资企业、控股企业，包括 EMS
在内，除民法典外，主要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邮政法》相关规定；一类是我们熟知
的快递公司，快递公司不属于邮政企业，
因此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的
相关规定，主要应适用《快递暂行条例》

《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等。
对于个人邮寄快递时的赔偿责任，应

当首先判断是否有保价服务：1.没有保价
服务时，快递丢失，按照约定进行赔偿，如
果约定不明，根据交易习惯也不能确定
的，按照交付时的市场价值计算赔偿，快
递公司能够证明不承担赔偿责任的除外；
2.如果有保价服务，但未购买保价服务，此
时按照未保价条款确定，一般按照物品的
实际损失进行赔偿，最高不超过3倍运费，
顺丰则为 7 倍；3. 有保价服务并且购买了
保价服务时，如果是足额保价，则直接按
照保价金额赔偿，如果是不足额保价，一
般是按照实际损失的比例来进行赔偿。

（文字整理 记者 顺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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